【信息反馈】
我们需要合理利己意识
（一院杨伟源，2012年12月25日）

大夫，是一个对医生多么崇高赞赏的称呼呀！为了救死扶伤，多少学子毅然走向了艰苦的学医之路。然而在近段时间，我在微博上看见某某医生被病人砍死的消息不在少数，这着实让我触目惊心。于是，作为医学生的我开始思考一些问题。
从懂事开始，我们就被教育要“舍己为人”、“无私奉献”、“当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冲突时，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”……不可否认，这些“利他”品质都是美好的。可是，如果学生没有透彻地理解这些美好品质，那么他们可能会深受其害——缺乏合理的利己意识。
“合理利己”，这一词，我是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的练洪祥老师的《“伪利他主义”比“精致利己主义”更可怕》中学到的：“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并非有你无我、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。很多时候，存在“主观利己、客观利他”——个人从自私自利出发做出的种种努力，最后增进了公共利益总体的提高。而且，个人为实现自己愿望努力付出越多，社会从他的行为中间接得益也就越多，这就是亚当·斯密的利己主义理论之精髓。这一理论亦被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实践所证实。这种利己主义我们不妨称之为‘合理利己’。”由此可知，“利他”和“合理利己”是不冲突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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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一名医生，我们需要合理利己的意识。当医生，有的人是被迫的，有的人主要是为了养家糊口，有的人主要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，有的人真的是冲着为病人减轻痛苦这个目标而选择了这条路……由于每个人的价值观念不一样，我也不好对这几种选择学医的目的作评价。但是，无论出于那种目的走上学医之路，我觉得，作为即将成为医生的我们，都应该将医生的职责——救死扶伤时刻铭记于心，此为“利他”，在这“利他”的过程中，我们不仅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，还可以获得生存生活的资本，即“合理利己”。在另一方面，在履行自己作为医生的职责的同时，我们也不应该忘记：要合理地保护自己。当意识到个人利益就要受到非法损害时，我们应该通过合理、有效的法律途径保护自己，此为“合理利己”。只有当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后，我们才可以更有精力、更无后顾之忧地去“利他”。“利他”与“合理利己”相辅相成。
在当今这个医患关系紧张的中国社会，我们应该处理好“利他”和“合理利己”的关系。为此，社会的相关部门应该采取各种有效措施，使利己主义在合法的、适当的空间内释放，确保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相对平衡，医生也需要有合理的利己意识。只有当“利他”和“利己”协调发展时，医疗事业才能更好地发展，社会才会更和谐。
    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3年1月17日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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